关于监理工程师和环评工程师考后资格审查的通知
各省辖市人社局、省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考试资格审查及证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办【2017】16号）精神，现将2017年度监理工程师和注册环评工程师考后资格审查问题通知如下： 

    一、审查时间 

     2017年9月11日至9月15日。各省辖市可根据本地工作实际，在此时间段内自行安排资格审查工作。 

 二、审查地点 

     省直单位考生审查地点放在省人社厅行政服务大厅（郑州市农业南路与祥盛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出版大厦二楼）。各省辖市审查地点由各省辖市人社局确定并在省辖市职称网站公布。 

 三、审查对象 

资格审查对象为2017年度新考生和异地考生，各位新考生和异地考生要认真查找自己所处考区，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资格审查。（见附件） 

四、资格审查所需材料 

身份证和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、资格考试报名表（省考试中心网站下载）、XX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（省考试中心网站下载）、单位工作经历证明原件、监理工程师还需提供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任证书原件。各省辖市可根据本地实际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 

 五、资格审查要求 

1、要严格标准。依据考试报名条件严格审查，不得违犯工作纪律，要确保考试资格审查工作的公平公正。 

    2、要在各省辖市网站公布资格审查工作安排，确保每一个考生明确资格审查具体要求，保证审查不漏一人。 

    3、资格审查结束后，将审查结果及时报省职称处。省职称处根据审查通过情况上报国家人事考试中心申请资格证书。 

4、注册环评工程师资格审查时，省辖市人社部门要与本市环保部门搞好工作协调。省直环评考生先到省环保厅人事处进行资格初审，再到人社厅服务大厅进行资格资格终审。监理工程师资格审查直接到相关人社部门进行资格审查。
文件来源：河南省职称网http://www.hnzc.gov.cn/sitegroup/hnzcw/html/ff8080815452325d015499bcf3b7265e/ae321f77d3ed41f38393f46a938ab17f.html
